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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燃油摩托车排放指标评价体系的建立在于依据现行标准，在认证产品中推荐优秀的摩托车产品，推广先

进的技术路线，鼓励企业生产环保的摩托车产品，促进生产企业的技术发展，同时便于消费者购买优质环保

的摩托车产品。 

本评价体系所涉及摩托车仅指燃油摩托车产品，所涉及的排放指标，为单项性能的评价指标，旨在促进

污染物排放的降低。 

本评价体系将根据我国摩托车排放控制技术的发展及道路交通状况的深入研究逐步完善。 

注：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以下简称 CQC。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可在中国公路及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摩托车产品（仅限于燃油两轮摩托车产品）。 

但不适用于: 

 a、为非道路上行驶和使用而设计和制造的场地用车、场地赛车、越野用车辆。 

 b、残疾人用机动车辆。 

1.1 评价车型选取 

1.1.1CQC 选取车型 

评价车型为近半年内上市生产销售的摩托车，且该产品按条款 1.1.3 的分组方式，产量排名位于全国前

20 位（含）。（产量排名统计来源于 CQC 产品数据库。） 

1.1.2 企业自荐车型 

摩托车生产企业独立提交的拟参加燃油两轮摩托车排放性能评价的车型。 

1.1.3 车型选取和公布结果时的分组 

车辆类别分为两轮轻便摩托车及两轮摩托车，两轮轻便摩托车及两轮摩托车排量划分情况如下： 

1.两轮轻便摩托车 

1）排量≤50ml； 

2.两轮摩托车 

1）排量＞50ml 且≤110 ml；(踏板、普通) 

2）排量＞110ml 且≤125ml；（踏板、普通） 

3）排量＞125ml 且≤150ml； 

4）排量＞150ml 且≤250ml； 

5）排量＞250ml 且≤1000ml； 

6）排量＞1000ml。 

注：同一排量组中车型的排量不影响该车型评价结果的排名顺序。 

1.1.4 参与评价车型 

CQC 选取车型与企业自荐车型的总和共同参与性能评价。 

1.2 评价方式 

以 1.1.3 的排量分组方式，将每个排量组内参与评价的所有车型进行性能评价，从而得到不同排量组中

各个参与车型的评价得分及其排名顺序。最终以不同的排量组为单位进行结果公布。 



                                                                                                                                                                                      CQC92-499112-2016 
机动车系统评价规则‐两轮摩托车排放性能 

                         

 第 2 页 共 9 页

1.3 企业自荐申请评价程序及要求 

车辆生产企业也可自荐申请产量不在全国排名前 20 位的某车型进行评价，而且需填写相关申请信息

（见附件 1）在 CQC 评价结果发布前两个月提交申请，该车型必须为近 1年度内生产销售的新车型或将进行

CCC 认证的新车型。 

CQC 接到生产企业的评价车型申请信息后，对符合申请条件和原则的车型予以批准，允许其参加排放性

能系统评价，并安排相关试验。企业应按试验方案要求提供试验样车进行试验，并按技术合同要求缴纳相关

评价费用。 

2.依据标准及性能指标 

2.1 依据标准 

GB 14622-2007《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工况法，中国第Ⅲ阶段)》 

GB 18176-2007《轻便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工况法，中国第Ⅲ阶段）》 

GB 20998-2007《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2.2 性能指标 

表 1 GB 14622-2007 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类别 
排放限值/（g/km） 

CO 排放量 L1 HC 排放量 L2 NOx排放量 L2 

两轮摩托车 
﹤150ml (UDC) 2.0 0.8 0.15 

≥150ml (EUDC) 2.0 0.3 0.15 

注：1、UDC：指 ECE R40 试验循环模型，包括全部 6个市区循环模型的排气污染物测量，采样开始时间 t=0。 

    2、UDC+EUDE：指最高车速为 90 km/h 的 ECE R40+EUDC 试验循环模型，包括市区和市郊全部循环模型的排气

污染物测量，采样开始时间 t=0。 

表 2 GB 18176-2007 两轮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排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 / （g/km） 

CO，L1 1.0 

HC+NOx，L2 1.2 

表 3 GB 20998-2007 燃油蒸发污染物限值 

蒸发污染物 
限值 /（g/试验） 

轻便摩托车 摩托车 

HC 2.0 

 

3.评价方法 

排放评价得分=认证基础分+技术路线得分+排放结果得分+蒸发结果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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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通过 CCC 认证的车型的基础分为 60 分，技术路线满分为 10 分，技术路线得分根据样车的技术路

线得出：化油器、电控化油器、电喷等；排放结果满分为 25 分，得分由排气中 CO、HC、NOX 的排放结果三

项得分加权得出；蒸发结果满分为 5分，根据蒸发 HC 量得出。各项分数的确定见附件 3。 

4.评价结果 

4.1 评价结果的确定 

CQC 一般情况下每半年对生产销售车型进行 1次审核汇总，按照车辆最终得分次序确定发布信息，特殊

情况下也可随时发布评价结果。 

评价得分在每一排量组中位于前 10 名的车型称为领跑者车型，以“TOP 10”来表示。每个领跑者车型

的最低评价得分不得低于 80 分,得分保留一位小数。 

当评价车型得分相同时，取产量大的车型。若产量相同，则车型名次并列。 

4.2 评价结果批准书 

对于企业自荐参与评价的车型，CQC 会根据该车型的评价结果给予不同的评价。若该车型的评价结果进

入“TOP 10”则颁发领跑者证书，否则以评价结果批准书的形式反馈给企业。CQC 确定产量排名位于全国前

20 位（含）车型的评价结果未进入“TOP 10”的将不再颁发评价结果批准书。 

4.3 领跑者证书 

车型的评价结果进入“TOP 10”的车型，由 CQC 为该车型车辆生产者（制造商）颁发领跑者证书。 

4.4 评价结果批准书与领跑者证书的内容 

1.证书的颁发单位 

2.评价内容及依据的规则和标准 

3.评价车型所属生产者（制造商） 

4.评价车型的车辆型号 

5.评价车型的评价得分 

6.评价的期数，包含评价时间起始点 

7.签发日期 

8.车型在“TOP 10”中的名次（适用于领跑者证书） 

4.5 评价结果批准书与领跑者证书的样式 

证书样式范例见附件 4。 

4.6 评价结果的保持 

获得领跑者证书或评价结果批准书的车型需保证其 CCC 证书持续有效，若国家级或省级监督抽查（包括

国家质检总局组织的各类专项检查）结果表明该车型不合格或有重大质量投诉且经证实为生产企业原因，则

取消其领跑者证书或评价结果批准书，并进行公布。 

5.评价结果的发布 

指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作为信息和结果的发布单

位，评价信息会进行公布。  

6.收费 

按 1.1.1 方式选取的车型的评价不单独进行收费。 

对于企业自荐的车型，评价产生的费用按技术合同计算，由 CQC 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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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责任 

CQC 对评价结论负责。 

摩托车企业对提交的相关样品及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8.对评价结果的异议的申诉和处理 

摩托车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时，可在结果公布后 15 天内向 CQC 提出申诉，见附件 2。 

CQC 应在接到申诉的 1 个月内给予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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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评价车型申请信息 

评价车型申请信息 
制造商  

车辆生产企业  

CCC 证书编号  车辆型号  

商业名称或销售名称  

上市时间  总销量  

车辆基本参数及配置 

完整车辆的外形尺寸 
长 x宽 x高(mm)  

轴距(mm)  

质量 
整车整备质量(kg)  

厂定最大总质量(kg)  

发动机 

发动机生产企业  

发动机型号  

气缸数及排列方式  

燃料种类  

实际排量  

名义排量  

怠速转速（r/min）  

高怠速转速（r/min）  

最大净功率/相应转速

（kW/r/min） 

 

最大扭矩/相应转速

（N·m/r/min） 

 

燃油箱 

燃油箱型号  

燃油箱材质  

燃油箱容量（L）  

轮胎 
前轮轮胎气压（kPa）  

后轮轮胎气压（kPa）  

传动装置 最高车速（km/h）  

燃油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

路线 

 

在生产信息 
一年内是否停产 是□      否  

如停产，何时停。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手机  

电子邮箱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通讯地址  

负责人签名及生产者（制

造商）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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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异议申诉单 

异议申诉单 
项目 内容 备注 

摩托车生产企业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CCC 证书编号   

车辆型号   

申诉理由 

 

 

 

 

 

 

 

 

 

 

 

 

 

 

 

 



                                                                                                                                                                                      CQC92-499112-2016 
机动车系统评价规则‐两轮摩托车排放性能 

                         

 第 7 页 共 9 页

附件 3.各项系数确定及得分  

 

1、满足排放要求技术路线得分： 

序号 目前要求普遍采用的技术路线 
得分 

1 闭环电喷+三元催化器 
10 

2 闭环电控化油器+单三元催化器 
6 

3 化油器+双三元催化器+中间补气 
4 

4 化油器+双三元催化器+缸头补气 
4 

 

2、工况法排放结果得分： 

摩托车工况法排放结果得分=0.2(CO 系数)×CO 得分+0.3(HC 系数)×HC 得分+0.5(NOX 系数)×NOX 得

分。 

轻便摩托车工况法排放结果得分=0.1(CO 系数)×CO 得分+0.9(HC+NOX 系数)×(HC+NOX)得分。 

以上公式中：各污染物得分=（限值-结果）×25×各污染物系数/限值。 

3、燃油蒸发结果得分： 

燃油蒸发结果得分=（限值-结果）×5/限值，其中限值是 2.0g/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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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证书样式（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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